
12月19日上午10时，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一棵百年老树下，9对双胞胎合影
留念，还有3对双胞胎因在外地无法返村。据介绍，该村现有近300户人，竟有13
对双胞胎。除了一对结婚外，其余都是未婚。他们当中年龄最大28岁，最小3岁。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州那大镇石屋村
有13对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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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21日上午9时，海口市
蓝天路 19号海南爱心贺氏育发中心
内，播放着动听音乐。2名残疾人员工
正给客户育发，他们均是海南残疾大学
生创业团队成员。

海南爱心贺氏育发中心的老板陈
德琳是一名残疾人。2001年从海南大
学会计专业毕业后，她一直在外地闯

荡，曾是杭州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主
管。今年5月了解到海南还有很多残
疾人未就业时，她放弃在杭州的工作
机会，回乡成立了海南残服创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设育发店，并积极拓展其
他业务。

今年9月，爱心贺氏育发中心开始
营业，当时除了解决部分残疾人的就业
外，还搭建了一个让残疾人以及残疾人

子女得到培训和交流的平台。陈德琳
和她的海南残疾大学生创业团队，不但
解决自己就业问题，还吸纳其他残疾人
就业。

“这个平台非常好，让我们掌握了
许多育发知识。”经常过来学习育发的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残疾人朱娇娇深
有感触地说，因为有这个平台，像她这
样的残疾人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学会

许多有关创业的知识，掌握育发技术。
更重要的是还搭建起残疾人的交流平
台，残疾人可以借助这个产业平台进行
交流、沟通、交朋友。

目前为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通过
省残疾人基金会已资助该团队50万元
的创业帮扶资金。随着创业团队的发
展壮大，目前还在海口美群路新开设一
家爱心育发店，并且销售残疾人的手工

艺品等。今年8月，来自澄迈的王玉花
一边耳朵听力有些障碍，顺利通过应聘
并成为一名员工，她告诉记者，海南残
疾大学生创业团队平台很好，让许多残
疾人都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如
今，海南残疾大学生创业团队已带动
72 名残疾人或残疾人子女实现了就
业。

海南残疾大学生创业团队带动残疾人及子女就业

搭建创业平台自助亦助人

本报那大12月21日电（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王家隆）近日，儋州市水岸名
都一期小区业主向本报反映，自搬入新
家以来小区房屋就不断出现外墙渗水、
房顶漏水、墙体裂纹等情况，虽然儋州
市相关部门曾回复称将协调开发商尽
快处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12月15日，记者来到水岸名都小
区A6栋二单元402号房蒲先生家中，
看到在卧室、厨房、卫生间内摆满了大
大小小各种用于接水的脸盆。“我们从
搬进来就有雨天漏雨的情况，后来晴天
也同样渗水，已经住了三年的‘水帘洞’
了，多次联系物业，希望能够通过物业
联系开发商尽快处理，却没有得到回

应。”蒲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现在漏水都是小事了，我们家的

墙体早就裂开了！”B4栋二单元101号
房的何女士告诉记者。何女士家中从
客厅到其卧室的墙上已经裂开了一条
长长的裂纹，浴室的裂纹甚至将贴在墙
上的瓷砖拉成两半。

小区业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小区内很多用户都出现了房子漏
水的情况，但让大家更担忧的是房子
的质量问题，漏水只能说住着糟心，但
裂缝却让人担心有着各种各样的安全
隐患。

据了解，今年4月27日儋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印发的《关于房屋质量投

诉问题的答复》，对小区业委会提出的
质量投诉进行了相关调查并作出了处
理意见和建议。

《回复》上明确显示，水岸名都一
期小区各栋楼房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
屋面渗漏和外墙渗水现象；首层室内
墙体下沉，是因为个别填充墙无墙下
基础原因造成，存在设计缺陷现象；二
层及以上填充墙体出现裂纹现象，属
于不同材料间的压缩裂缝，因设计上
使用水泥砂浆砖并且没有使用钢丝网
加强造成的质量通病。渗漏问题以及
二层及以上填充墙体出现的裂纹现
象，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同步实施维
修。同时，《回复》上也说明，住建局将

召集该住宅小区各参建单位工程负责
人，明确责任、履行职责，做好工程维
护修理。

小区业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住建
部门回复已经半年有余，但是开发商却
迟迟没有动静，而房屋5年的保修期即
将到期，大家十分担心会这么一拖再拖
错过保修期。“我们物业公司受业主的
委托，也曾多次联系过开发商关于工程
维修的事宜，但没有获得正面回应，面
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束手无策。”一期
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建设单位儋州
易鸿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但电话一直
无人接听。

挪用6万元征地补偿款
一村官获刑十个月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一村民小组副组长利用职务之
便，挪用征地补偿款6万元做生意。近日，洋浦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其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羊某从2006年11月起担任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堂下居民委员会第二居民小组
副组长，从事居委会财务管理工作。2010年 1
月，洋浦区干冲信用社将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拨付的征用公堂下洋浦油汽化产业配套工业园
614亩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600余万元转账至公
堂下居委会银行账户。

2010年2月5日，羊某从该笔征地补偿款中
提取现金人民币40万元，将其中30万元存入公
堂下居委会另一账户，4万元留作公堂下居委会
备用金，6万元用于个人经营活动。

法院审理认为，羊某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
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过程
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挪用公款人民币6万
元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
款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遂依法判处羊某有期徒刑
十个月，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追缴。

大卡车与三轮车相撞
造成2死3伤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记者孙婧）12月20
日下午，三亚市崖州区保平村225国道波浪桥处，
一辆10轮卡车与一辆运载5名学生的农用三轮
车相撞，导致车上学生2死3伤。三亚警方表示，
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目击市民林先生表示，12月20日下午5时
许，当时两车正面相撞，造成三轮车上1名中学生
当场死亡，还有一名学生在送到崖城卫生院后确
认死亡。另外3名学生被分别送往医院救治。据
悉，5名学生都是崖州区凤岭村人。林先生称，因
为学校没有校车，很多学生家里也买不起私家车，
在当地，三轮车是很多孩子上学的交通工具。

据了解，在三亚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周边，电
动车和农用三轮车接送学生上下学现象十分常见。
对此，三亚市教育局在事故发生后下发紧急通知，提
醒各位家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乘坐非法
交通工具，尤其是不要驾驶摩托车、电动车。

今天，记者从三亚警方获悉，卡车司机已于当
日在崖城派出所自首。

万宁为农民工追回
拖欠工资4100余万元

本报万城12月 21日电 （记者赵
优 见习记者叶媛媛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记者日前从万宁市人社
局获悉，2015年万宁市辖区共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139宗，涉及的农民工
有1661人，涉及拖欠工资金额达4666
万元。目前，办结案件110件，结案率
80%，共为1235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4176万元。

据了解，万宁市人社局主要通过建
立和完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制度，积极开展专项检查活动，加强劳
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和及时受理劳动
保障监察案件等为农民工追回拖欠工
资。临近春节，万宁将确保农民工投诉
通道的畅通，妥善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帮助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男子诈骗蕉农40万元
退赃后被罚两万获缓刑

本报那大12月21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高琼芳）2011年3月，被害人邓某才、伍某军、
邓某亮从广西到儋州市，准备承包土地种植香
蕉。在承包土地、办理用电申报时被一名男子骗
走40万元。记者日前从儋州市法院了解到，退赃
40万元的男子陈某因合同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3
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2万元。

据了解，被害人邓某才、伍某军、邓某亮准备
在儋州承包土地种植香蕉，之后认识了陈某。陈
某谎称在儋州承包了700亩土地，并愿将承包地
转包。邓某才等人信以为真，同年4月13日，陈
某以儋州景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邓某
才三人签了土地转包合同，约定转包700亩土地
给邓某才三人，骗取三人定金20万元。当日，陈
某还与邓某才等人签署合同，由陈某负责办理用
电申报，陈某借此又骗了20万元。

4天后，邓某才等三人准备进入场地开荒种
植时，遭到村民阻拦，他们才发现被骗，但陈某避
而不见，后来还将手机关机逃匿。邓某才等人无
奈报警。2011年7月8日，陈某投案。随后，其家
属替其退还被害人40万元。为此，三名被害人撤
回对陈某的控告。

近日，儋州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某
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
处罚金2万元。

首家村级膜法饮水工程完工

千余苗族群众
喝上干净水

本报五指山12月21日电（记者易建阳）“拧
开水龙头就能喝到安全卫生的直饮水，再也不用
担心了。”近日，五指山市首座村级膜法饮水安康
工程在南圣镇牙南上村建成投入使用，1100多位
苗族群众受益。

“我们村饮用的水是从山上用水管引下来的，
每当遇到下雨，水就浑浊，不能饮用。”牙南上村村
民邓永德告诉记者，现在政府给我们安装了这套
膜法净水设备，就不用担心这一问题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十
大民生工程之一。海南省启动“膜法”农村饮水安
康工程，计划2012—2015年在全省204个乡镇
建造或改造超滤水厂，将海南建成我国农村安全
饮用水示范区。

据了解，五指山市的“膜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
采用“PVC合金毛细管式超滤膜”技术，总投资约50
万元，经过3个月的紧张施工，于12月15日竣工验
收，净水设备正式投入运行，受益群众1100多人。

洋浦

儋州

五指山

墙体有裂纹 业主心慌慌
儋州一小区业主投诉房屋墙体渗水、开裂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盖鲜生”放心食品
项目落户海口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操文）“盖鲜生”放心食品项目日前正式
落户海口，市民可通过手机远程下单、
支付，二维码取件，轻松买到放心新鲜
食材。

据了解，“盖鲜生”放心食品项目以
“互联网创新安全食品运营”为主导，采
用互联网、云计算、智能互动媒体终端
技术，使用电子商务模式，通过自动售
卖终端、远程下单支付、放心食材供应
体系的建立，联动安全高效的本地供应
链，直接进驻居住社区，形成全新“跨
界”体系，让消费者购买到新鲜优质的
生鲜食材。市民使用“盖鲜生”，可以登
录网站点击下单购买，也可以通过点击
盖网通机，或通过手机远程下单、支付，
二维码取件，非常便捷地购买到新鲜优
质的生鲜食材，使消费者在互联网+时
代拥有更加方便快捷的消费体验。

“盖鲜生”项目总监李娜介绍，“盖
鲜生”是一个满足市民日常生鲜食材采
购的O2O社区智能终端，不仅可以自动
售卖，也能通过手机或电脑远程下单支
付，并与周边优质肉菜商户、大型农产
基地、跨境电商实现强强联手，形成全
新“跨界”体系，满足社区生活的方方面
面，打造全新的生鲜资源整合平台，成
为最接近消费者的采购渠道。

三亚出台农贸市场环境卫生
管理规范

商品需按种类
分区设摊经营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记者黄媛
艳 通讯员张开忠）记者从三亚市商务
局获悉，三亚出台农贸市场环境卫生管
理规范（下称“规范”），规范明确要求农
贸市场需按鲜、活、生、熟、干、湿等商品
种类划分区域，商品摆放不能越线，配
备规范的垃圾房。

规范包括环境卫生设施、环境卫生
日常管理两部分，其中，环境卫生设施
有10条规范，环境卫生日常管理有5大
类17条规范，涵盖保洁员管理、日常保
洁管理、卫生包干管理、垃圾收运管理、
公共厕所管理等。

规范要求，三亚农贸市场应按商品
种类划分区域，鲜、活、生、熟、干、湿商
品供应相对集中，分区设摊经营，并配
置明显标志。摊位与通道之间要划定
黄线，商品不能越过黄线摆放。

规范要求，市场应与每个经营户签
订包干协议书，市场内的商铺要严格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摊位（点）实行环
境卫生区域责任制，主动保洁经营场
所、摊点、柜台、容器、操作台，保持经营
场地干净卫生。市场经营户应配置小
型加盖的垃圾容器，并套有塑料袋，将
每日产生的垃圾实行袋装，扎紧袋口，
投放到市场垃圾袋装容器内；自觉做到
蔬菜进筐，垃圾进袋。

据悉，《三亚市农贸市场环境卫生
管理规范》是根据商务部有关农贸市场
管理规范等相关规定制定的。

本报嘉积12月 21日电 （记者蔡
倩 通讯员冼才华）12月20日，在琼海
警方开展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
环境集中治理行动中，有两名男子先后
冲闯警戒带，阻碍警方执行公务，被依
法行政拘留。

12月19日起，琼海警方部署开展
为期5天的全市公安机关“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交通环境集中治理行动，全天
不间断在主要道路、街面进行巡逻，设
卡检查、整治不文明交通行为。12月

20日11时30分许，王某驾驶一辆车牌
号为琼CXU538的黑色摩托车经过琼
海市公安局设置在琼海市嘉积镇人民
路旺旺超市前路段车辆检查点时，不服
从执勤民警的指挥，拒绝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反而加大油门冲卡逃走，后被警
方查获；当日11时45分，另一名男子胡
某某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琼CBT640的
红色摩托车经过该卡点时，未按执勤民
警的指挥引导进入车辆检查区接受检
查，反而加大油门冲卡逃走，随后在距

检查卡点约80米处被执勤民警拦停。
经查，发现胡某某驾驶的红色摩托车已
有10年没有年检，属于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琼海警方对阻碍警
方执行职务的王某（男，现年45岁，琼
海市万泉镇人）、胡某某（男，现年35
岁，琼海市嘉积镇人）依法予以行政拘
留，并吊销胡某某的驾驶执照。

据统计，截至12月20日，琼海市公
安局共出动警力456人次、警车140辆

次，采取“高峰期巡查，平峰期整治”的方
式，以设点和机动巡查相结合，重点严厉
查处机动车在道路上乱停乱放、客车超
员、货车超载、摩托车载人超员、违反禁
令标志行驶、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
行为。做到有违必纠，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按照规定处罚，形成严管、严查、严处
高压整治态势，截至目前，共检查过往机
动车辆2113辆次，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378起，暂扣机动车153辆，纠正和教
育轻微交通违法行为693人次。

琼海警方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环境集中治理

两男子强行冲卡拒检被拘留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12月19日，我在海口凤凰新
村成信景苑小区附近捡到了用信封装
着的1000元现金，当时已经报警交给
警察，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失主。”今天
下午，海口市民肖成南拨打本报热线向
记者诉说了他这几日的“烦恼”。

今年50岁的肖成南家住海口市琼
山区云龙镇。据其介绍，12月19日15
时左右，他来到凤凰新村购买机械配

件，途经一加油站对面的副食店，发现
地上有一个黄色信封。“我当时就看到
信封里有红色的纸露出来，捡起来打开
后发现是1000元钱。”肖成南说当时他
就走进副食店，问里面的员工是不是他
们掉的钱，但员工们都说不是。

肖成南走出副食店，又到邻近的几
家店铺挨个问了问，大家都说不是他们
掉的钱。无奈的肖成南报了警，10分钟
后，海垦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将

1000元钱带到了派出所。
今天上午，仍然牵挂此事的肖成南

给民警打了电话，得知目前这1000元
钱还是没有失主来认领。“虽然钱不多，
但我怕丢钱的人着急，所以想通过你们
媒体帮忙找一下失主。”肖成南说以前
他也在路上捡过钱包、手机，因为当时
钱包里有身份证，所以很快联系上失
主，但这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不是自己的钱就不应该拿。”肖成

南说，令他感动的是，当时附近10多个
商户没有一个人冒领这笔钱。“虽然我们
都不是什么有钱人，但不能因为这1000
钱丢了骨气。”

随后记者联系上当时的出警民警，
一位姓肖的民警说肖成南所说的情况
全部属实，现在这笔钱已经交给派出所
内勤。丢钱的失主看到信息后，可以到
海口市海垦派出所，民警核实情况后会
将这笔钱返还。

海口男子拾获千元现金寻失主
失主可前往海垦派出所认领


